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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107

人事问题

尊重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

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

秘书长的报告

1. 198 0 年 1 2 月 1 7 日大会第 35/212 号决议呼吁所有会员国尊重

《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和《各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赋予联合国及各专门

机构的工作人员的特权及豁免。 该决议请秘书长提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机关、组织

和机构注意该决议，并请秘书长以行政协调委员会(行政协调会)的名义，向大会

提出一项报告，载述联合国或各专门机构工作人员的国际地位未受充分尊重的任何

情事。

2. 按照第 35/212 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 1 9 8 1 年 2 月 6 日法律顾问

致函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

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适当的事务处和机关，提请它们注意该决议的内容并要求它们

提供有关的情报。

3. 行政协调会在 198 1 年第一次常会上通过第 1981/8 号决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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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注意到大会第 35/212 号决议，并为了提供情报的目的，作出决定如下:

(a) 关于工作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法律主要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各有
关组织的组织章程、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及原子能机构的《特权及豁免公约》、各

个《总部协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协定标准格式~ ，以及联合国系统在执

行上述协定方面制定的办法;

(bì "工作人员"一词包括官员、出差的专家、当地雇员，一般地说，包括所

有在联合国系统内从事工作或服务的人员;

(的 "情事"一词仅适用于已经实际发生的、并经证实发生的、但有关政府未

曾纠正的一些侵犯个别工作人员地位的事例。

4.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截至 1 9 8 1 年 8 月 3 1 日联合国系统内下列机关、组

织和机构收到的情报编写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西亚经济委员

会(西亚经委会)、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

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驻巴勒斯坦停火监督组织(停火监督组织)、联

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

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民航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原子能机构。

逮捕和拘禁工作人员

5. 报告的侵犯情事大部分是逮捕和拘禁工作人员的事件。 近年来这类情事

犬增，因此联合国主管总务厅助理秘书长在 1 980 年 1 月发出一项关于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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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和拘禁工作人民联合国其他代理人及其家属事件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已发

给各区域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开发计划署各驻地代表、儿童基金会各地代表、各联

合国新闻中心主任、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各首长。

6 .基于《宪章》的豁免规定及各项有关特权和豁免的公约和协定，该备忘录

重申联合国向来坚持的立场，即当政府当局逮捕或拘禁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时，不

论他是一个国际征聘或当地雇用的人员，联合国有权探访该工作人员，同他进行交

谈，有权知道逮捕或拘禁的理由包括主要行为和正式控告的内容、协助该工作人员

安排法律辩护人，并为保护联合国的利益不受逮捕或拘禁的影响有权在诉讼中出庭。

7 .联合国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各专门机构持有共同立场)基于若干考虑。

首先，区分以公务身份从事的行为和以私人身份从事的行为一一这项区分是职务豁

免概念的核心一一属于行为问题，视一项情事的情况而定。 联合国的立场是，只

有秘书长才能够决定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任务和职责的范围。

8. 其次，按照 1 949 年 4 月 1 1 日国际法院关于服务联合国期间受损伤赔

偿的咨询意见，对于工作人员中一国可能对他们已违反国际义务的一些人员，联合

国有权给予执行职务应得的保护。

9. 第三，必须要有充分的机会知悉案情，秘书长才能决定一项行为是否发生

在执行公务的期间，才能在已肯定该行为确实发生在执行公务期间时，决定是否放

弃豁免，才能使联合国行使权力给予执行职务应得的保护。 当一个工作人员已受

逮捕或受到拘禁时，同该工作人员接触是知悉案情的唯一机会。

10. 虽然在大体上说，会员国都尊重并遵守以上概述的立场，但是在本报告期

间，发生有若干情事，不准许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接触受逮捕或拘禁的工作人员，

并且总的来说，不让它们行使权力给予执行职务应得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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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说，在加沙地带、西岸、约旦东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一共发生 2 6 宗该处工作人员被逮捕和拘禁的案件。这些工作人员当中，有 22

人在被拘 4 日至 1 0 周后，未受控告或审判而获释。一名在加沙地带的工作人员，

被拘禁五个月后受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后来获释。

12. 其余三名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苏吉·马斯塔法·阿哈迈德先生是西

岸卡兰迪亚职业训练中心教员，于 198 1 年 3 月 5 日被判处五年监禁，伊泽丁·

胡先恩·阿布·克雷什先生是犬马士革卡斯塔尔学校的数学教员，自 1 980 年 9

月 1 1 日以来一直被拘禁，未经起诉或审判;阿布杜拉·达尔·哈雅特里先生是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胡姆斯的吉什学校教员， 1 9 8 0 年 4 月 2 0 日起失踪，没有任

何被捕或被拘禁的记录。苏吉·马斯塔法·阿哈迈德先生和伊泽丁·胡先恩·阿布·

克雷什先生据说是非法组织成员，但在所有这些案件上，近东救济工程处在获取充

分而及时的情报方面都遭遇到困难，因此仍无法确定是否牵涉官方行动。

13. 开发计划署曾报告说，有 1 1 宗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被逮捕和拘禁的案件，

其中有两宗案件已证明显然是侵犯了有关工作人员的地位。在乌干达，一名当地雇

用的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袭击和拘禁，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名当地雇用的非本

国籍工作人员在开发计划署办公室被捕.这两宗案件，有关当局都没有提出正式起

诉，在联合国官员查询后，这些工作人员立即获释。

14. 一名开发计划署工作人员阿里克加·韦索洛斯卡于 197 9 年 8 月在就任

新职，途经其祖国波兰时被捕，这一案件仍然悬而未决。这名工作人员被控从事危

害波兰安全利益的活动而受审判，由军事法庭定罪，被判处七年监禁。由于联合国

同这位工作人员取得接触的一切机会都被拒绝，秘书长无法证实所说的违犯的性质，

并且一般而言，也无法行使职务保护权。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秘书长继续努力以求

这名工作人员获释。在 198 1 年 1 月 1 2 日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

信中.秘书长重申先前就此案件提出的赦免要求。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信表示赦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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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可以完全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予以审查，并考虑到这个案件的所有情况"。秘

书长又于 1 9 8 1 年 4 月 1 7 日致电重申这项要求。 1 9 8 1 年 7 月 24 日秘书长

请求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自干预，以期获得赦免.虽然秘书长多

次获得通知他的要求正受到积极考虑，但波兰当局尚未采取任何决定。

15. 儿童基金会报告说，有三名工作人员被逮捕和拘禁，两名在阿富汗，一名

在莫桑比克。在阿富汗，一名国际工作人员被捕，受质问两个半小时后获释，并要

求他离在该国;一名当地雇用的工作人员塔瓦卡尔先生于 1 9 8 1 年 6 月 3 0 日被

捕，至今仍受拘禁。法律顾问已正式获得通知，这名工作人员因涉及安全问题而受

调查，审查结束后将不反对联合国官员前往采访他。在莫桑比究，一名当纳雇用的

工作人员于 1 9 8 1 年 3 月 6 日被拘禁， 1 9 8 1 年 8 月 1 5 目获释，未受起诉或

送去审讯。

16.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由于有关当局未能及时提供消息以及同工作人员接

触的机会，所以儿童基金会在逮捕发生时或在拘禁期间，在提供职务保护方面就遭

遇到困难。

17. 有两个区域委员会已提请秘书长注意先前关于地位、特权和豁免受到侵犯，

以及联合国职务保护权利仍被拒绝的案件@

18. 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委会)当地雇用的工作人员在被拘禁 2 1 个月后，

于 1 9 8 1 年 7 月自埃塞俄比亚的监狱获释。另外三名当士。』雇用的工作人员，德斯

塔女士，问贝女士和贝雷先生目前仍拘禁在埃塞俄比亚。德斯塔女士于 1 9 7 9 年

6 月被捕，尽管非洲经委会官员一再努力，仍旧拒绝准许他们探访这名工作人员并

和她谈话。联合国尚未获知对这名工作人员的正式起诉.阿贝女士于 1 9 7 9 年 8

月被捕， 1 9 8 0 年被控参加"反政府活动"。非洲经委会一位安全干事已到监狱

探访她.贝雷先生于 1 9 7 8 年 1 0 月被捕。联合国总部和非洲经委会一再要求探

访的权利，但一直都被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贝雷先生的家属于 1 9 7 9 年 6 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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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非洲经委会他的衣服已予送回，表示这名工作人员已经死亡。秘书长、法律顾问

和非洲经委会执行秘书一再设法取得关于贝雷先生究竟在何处和(或)其命运如何

的证明，但是都没有结果。由于缺乏任何关于这个案件的情报，秘书长不得不作结

论，认为这名工作人员已在拘禁期间死亡。

19. 拉美经委会报告说，最近期间没有这类事例，但具体地提请注意以前发哇

过的一些违犯情事，致使两名在智利的工作人员被逮捕或绑架，其中对当局这种行

为的解释从未使联合国满意.卡梅洛内索里亚和费尔南多气奥利瓦窗斯两案即为本

组织正式提出要求的题目.有关政府否认其对这些案件的责任，并认为这两人是按

照国内法律程序受到讯i司.

20. 曾从两个专门机构得到关于国际工作人员被逮捕和拘禁的报告.其中一宗

案件是一名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遭到 2 4 小时拘禁，但在查明身分后立即获得释放.

另一宗案件是教科文组织一名高级官员于 1 980 年 3 月被逮捕至今仍在拘禁中.

2 1. 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司司长，佩尔西。施图尔兹先生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国民，于 1 980 年 3 月返国访问时遭拘禁和逮捕.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得到该国政

府当局的通知，并收到一封声称为施图尔兹先生写的信，内称因被控从事反对其国

家的活动，他不得不向教科文组织提出辞呈。总干事告诉有关当局，教科文组织官

员依《联合国宪章》第 105 条和《教科文章程》第十二条享有特权与豁免，并特

别提请它们注意，施图尔兹先生按法律程序所享有的豁免并未被总干事驭消.总干

事通知施图尔兹先生，其辞呈只有依照《工作人员条例》的程序，并在其工作地点

巴黎提出后，才能予以考虑。本组织与该国政府其后在柏林和巴黎接触后，明确表

示了双万的立场。

22. 该案已提送教科文组织执行局 198 0 年 4 月 3 0 日至 6 月 6 日的第109

次会议。执行局对施图尔兹先生仍遭拘禁表示关切，并充分支持总干事使工作人员

获释的努力.执行局主席于 1 980 年 6 月 1 1 日将执行局的行动通知教科文组织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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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于 1 980 年 8 月 2 4 日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

处获悉，施图尔兹先生已被柏林军事法庭判处三年徒刑。执行局于 1 980 年 9 月

1 2 日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决定提请教科文组织于 198 0 年 9 月 2 3 至 1 0月 28

日在只尔格莱德举行大会时注意这个问逝。大会通过了第 25. 1 号决议，标题为

"国际公务员的独立性"，其中对高级官员被逮捕，拘禁并判处监禁徒刑，不顾总

干事和执行局的抗议一事表示深切忧虑后.请总干事继续努力以求问题获得满意的

解决.这项决议的案文于 1 9 8 1 年 2 月 2 7 日散发给教科文组织全体会员国，同

时，总干事在一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要求对释放施图尔兹

先生的事作出有利的答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检查总长在答复时拒绝了这项要求.

1 9 8 1 年 5 月，执行局在第 112 次会议中，考虑到最近的一些发展并参照大会

第 35/2 12号决议，再次审查了本案。执行局通过第 5. 1. 6 号决定，并再次表

示支持总干事的努力.

2 生 198 1 年 6 月 1 5 日，施图尔兹先生手书的一件辞呈提交给总干事.助

瑾总干事以总干事的名义于 198 1 年 7 月 1 日告知施图尔兹先生，其辞呈只能依

附、正常程序在工作地点提出才能被接受;总干手仍旧视他为工作人员 Q 1 9 8 1 年

8 月 2 8 日，施图尔兹先生又敛幽总干事，其中再度表示要辞去本组织秘书处的职

务.

豁免法律程序

25.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第 1 8 (甲)节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公

务资格发表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及所实施的一切行为豁免法律程序。其他有关特权

和豁免的文件中也有类似的规定。联合国把"法律程序"解释为包括法庭承担司法

裁判权和强迫辩护人及证人出庭的全部司法过程 1 。

τ一气面IF法委员会年鉴))， 1967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68. 

v . 2 ) ，英文本第 266 页，第 2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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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除了上面第 5-22 段中所说的受到逮捕和拘留情况外，只出现过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的一名工作人员的豁免法律程序的权利没有受到完全尊

重的事件。

免纳税捐

27. 在报告的期间，工作人员在其薪金和报酬免税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遇到问题。

遇到的问题常常涉及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各组织的法律和惯例一旦解释清楚后，

事情就得到满意的解决。尽管有几个这种情事还是悬而未决，秘书长认为，目前这

些情事不属于第 35/212号决议的范围之内。

豁免移民限制、外侨登记和旅行限制

28. 有关豁免移民限制的条款，主要目的是使工作人员旅行不受障碍。联合国

的立场是，按照《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第 1 8 (丁)节的规定， <<公约》缔约

国必须无限制地发给联合国工作人员签证 2 。在报告的期间，若干区域经济委员会

和开发计划署有时碰到这方面的困难。

29. 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工作人员公务旅行遇到最严重和最长久的限制。以色列

当局曾拒绝给予三名国际工作人员到西岸和加沙地带公务旅行的万使今有两若从当

地征聘的工作人员也被拒绝不能进入被占领土。尽管工程处和联合国法律顾问多次

提出抗议，但仍然没有撤消这些限制。

工程处得到的解释是，拒绝给予旅行方便的此类情事是为了安全(但没有告诉

工程处具体情况) ，是由于一些政府拒绝允许在国际组织工作的以色列人进入它们

的领土游览或工作。 1 9 7 4 年以前参加工程处的工作人员不会受到这些限制，而

2 <<联合国司法年鉴>>， 1973 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75.V. 

1 )，英文本第 168 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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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实际上已准许他们进入被占领土旅行。受到这种旅行限制的国际工作人员是巴基

斯坦人、斯里兰卡人和突尼斯人。受到限制的当地征聘的工作人员是黎巴嫩人a

30. 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当地征聘的一名黎巴嫩籍工作人员，拒绝他进入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工程处和该国政府正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

免纳关税运入家具和用品

3 1.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第 1 8 ( I美)节和《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

约》的第 1 9 (己)节都规定工作人员初次到达有关国家履任时，有免纳关税运入

家具和用品的权利。总的来说，各国通常都遵守这项规定，但是在报告的期间，联

合国派往亚太经社会的三名外勤事务干事遇到困难。

32. 尽管该委员会秘书处和法律事务厅要竭力确保遵守《公约》和亚太经社会

总部协议的有关规定，但是泰国政府拒绝让那几名外勤事务干事免税带进他们自己

的汽车。鉴于这件事已陷入僵局，法律顾问认为，双方对有关文件的解释或适用有

差别;应该按照《公约》的规定解决这个问题。




